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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

决定》提出：“强化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、政

府债务管理监督。”这对人大行使监督权、履行监督职责提出新

的任务和要求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强人大

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、政府债务管理监督职能，作

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、完善国家监督体系、推进国家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，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

署。提出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、预算审

查前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
报告制度、建立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制度、加强地方人大对政

府债务审查监督、实施联网监督、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

况报告机制以及修改预算法、审计法等一系列改革举措，人大预

算决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、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工作得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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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加强和推进。同时要看到，这方面的监督制度机制和方式方法

还需进一步完善，监督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还需进一步增强，监

督职能作用发挥还需进一步加强。强化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

国有资产管理、政府债务管理监督，有利于推动党中央重大方针

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执行，推动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

障，推动国有资产更好服务发展、造福人民，推动稳增长与防风

险保持长期均衡，更好实现经济社会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；有

利于人大更好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职责，提高监督工作

质量和水平，以高效能监督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。

预算决算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，关乎人民群众利益福

祉。要完善人大预算审查批准制度，深化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

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改革，加强预算决算全口径审查和全过程

监管，强化对重要财税政策、重点专项资金、重大投资项目、转

移支付、预算绩效等的审查监督。

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。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

情况监督，健全全口径、全覆盖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，

完善国有资产报表体系和经营管理评价指标体系，建立健全人大

监督评价、跟踪督办、督促整改问责等机制。

政府债务管理是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键一环。要坚决守

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，依法推动政府严格规范债务管理，

建立健全向人大报告政府债务制度机制，明确人大审查监督的程

序和方法。要深入开展政府债务全过程监管，围绕政府债务规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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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、资金使用、偿还能力等加强风险评估预警，提高政府债务

资金使用效率。

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进行的、具有法律效力的

监督。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财政预算和国有资产管理、政府债

务管理等部署要求，严格执行预算法、监督法等法律规定，做到

正确监督、有效监督、依法监督。要发挥人大代表作用，充分听

取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，主动回应人大代表关切。有关国家机关

要依法按规定及时通报工作情况、提供信息和资料，确保数据、

报表、材料真实可靠，维护人大监督的公信力和权威性。要丰富

和探索监督形式，推进联网监督工作，用好听取审议工作报告、

开展询问、质询、特定问题调查、专题调研、办理群众线上线下

来信来访等，提升监督实效。要深化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

跟踪监督，推动建立健全整改长效机制。要完善人大监督同纪检

监察监督、审计监督、财会监督等的贯通协调机制，形成监督合

力。

（文/省驻沪单位党委编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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